
法規範憲法審查弟請書

母 請 人 工信福

訴訟代理人  高洋拜 律師

▓舞請一般查詢案件審理進度

▓犖請線上查詢案件進度 ,陳報 E一Mail(以 一組為r艮)如下 :

E一Mail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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茲依怎法訴訟法第59條之規定 ,坪請法規熊怎法密重 :

主要爭點

本件原因案件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冬法>、見範即刑事訴訟法第159

條之3第 1款之規定(下稱系爭規定),僅以證人 (含共同被告作為

證人)死亡者 ,作為被告對質詰問權之例外 ,未區別證人之死亡

是否因國家權力所造成而為不．同規定 ,且未規定法院得否採納未

經被告對質詰周 、已遭國家槍洪證人之不利證述 ．作為對被告有

罪論斷之證據 ,致令 「因證人遭國家槍決死亡 、無法受詰問導致

事紫不日月之不利益」歸由被告承擔 ,是否符合憲法第16條訴訟權

之保障 、憲法第8條第1項之正當法律程序及是否符合 《公民與政

治權利國際公約》第14條第3項 第5款 「凡受刑事控訴者 ,均有權

一律平等享有詰問對其不利證人」之 「公正審判最低限度保障┘?

⊥



1

2

3

碎

5

6

7

8 ——、

9

原因案件或確定終局裁判朵號

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905號刑事確定判決

審查客娃

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法規範 :丹ll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第 1款

危史判洪事項之年明

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第 1款應受違憲宣告 ,並 自 鈞庭就本件聲

請法規範憲法審查案件裁判宣示或公告之日起失效 。

10二 、 聲請人已受死毋ll宣 告之確定判決 ,於 鈞庭就本件聲請法規範憲

11   法審查案件裁判宣示或公告前 ,應暫時停止執行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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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主 、年請法規先忠法密直之目的 :

1碎 一 、按憲法訴訟法第92條 第2、 3款規定 :「 第59條第1項之法規範憲法

15  審查案件或第83條 第1項 之案件 ,聲請人所受之確定終局裁判於本

路  法修正施行前已送達者 ,六個月之聲請期間 ,自 本法修正施行 日

17  起算 ;其案件之審理 ,準用第90條第1項但書及第91條之規定 ．前

18  項案件 ,除刑事確定終局裁判外 ,自 送達時起 已逾五年著 ,不得

19  聲請 。」,經查 ,本件原因案件確定終局判決(最 高法院l00年度台

夠  上字第3905號 )所適用之法規範即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第 1款之

21  規定有違憲疑義 ,雖於本法修正施行之ll1年 1月 4日 前即已送達 ,

勿  惟屬刑事確定終局裁判 ,依憲法訴訟法第92條 第2、 3款之規定 ,

23  聲請人仍得於本法修正施行後六個月內之提出法規範憲法審查之

邱  聲請 ,合先陳明 。

外 二 、女按 ,「 無件維上拆弟三率 ,經密理持呆認為第二落的#l!洪並無

速誤之處 ．而放 回上訴 ．但 第 的判 決失 必 弓︳用被 指 摘 為抵用

危法的法歸 ,過此情形第二審判決所適用的法規 ,仍然是確定終

局裁判所依球的法規 ．」 (參見吳庚大法官著 ,《 憲法的解釋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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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 適用》 ,2003年 4月 初版 ,第 384∼ 385頁 )。 經查 ,聲請人工信福

2  涉犯殺人案件 ,本件原因案件確定終局判決即最高法院100年度台

3  上字第3905號刑事確定判決 【附件1】 ,認 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

↑  99年度上重更 (三 )字第214號刑事判決 【附件2】 核無違誤 、上

5  訴無理由 ,乃 駁回聲請人之上訴 ,而確定終局判決所維持之台灣

b  高等法院台南分院99年度上重更 (三 )字第214號刑事判決 ,所適

7  用之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第 1款之規定(系 爭步、見定),有牴觸憲法

8  相關規定之達憲疑義(詳下述),是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第 1款之

9  規定 ,仍為本件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法規範 。

l0三 、據上所述 ,聲請人認最高法院l00年度台上字第3905號刑事確定終

l1  局判決所適用之毋ll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第 1款之規定(系 爭規定),

i2  有牴觸憲法第16條訴訟權之保障 、憲法第8條第1項 之正當法律程

13  序及違反 《公民與政9台 權利國際公約》第14條第3項 第5款 「凡受

Ⅱ  刑事控訴者 ,均 有權一律平等享有詰問對其不利證人」之 「公正

巧  審判最低限度保障┘,為 此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．

1b式 、基本權迪受不法侵害之事女 ,及所涉兞法條文或忠法上之權利 :

l?一 、憲法上所保陣之權利道受不法侵害之事女(含確定終局裁判所認定

18  之事女)． 及涉及之怎法條文或忠法上之權利 :

l少 ｛一｝ 憲法上所保陣之權利道受不法侵害之事升 :

20 l、 聲請人原因案件確定終局判洪即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905

21   號刑事確定判決及其所維持之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99年度上重

勿   更 (三 )字 第214號刑事判決 ,認定本件涉案槍彈係李光臨 (即

23   李慶臨)於飲酒期間 ,驅車外出至不詳地點取回至該店後 ,交與

邱   聲請人工信福持有 (此部分完全未有證據證明)之事實 ,而認定

25   工信福於飲酒期間 ,因 不滿店東洪清一殷勤招待已下勤 ,但仍著

鉐   警察長褲 、上身穿便衣之警員黃鯤受 、吳炳耀 ,而 不前往其酒桌

27   敬酒 ,且該ㄏ占服務人員播放點歌有誤等故 ,而對店東及警員謾罵:

28   「幹你娘 !大 目仔 (洪清一之綽號)這家店明天不報你開了」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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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警察有多大 ,警察有什麼了不起」、「我工信福要抓我管韌〡也

不要緊」等語 ,因 黃鯤受以 「工先生也沒什樣 ,為何叫他要關店」

等語 ,引 致工信福不快 ,工信福即將手槍交與陳榮傑 ,並指著黃

餛受 、吳炳耀2名 警員稱 :「 結掉這二個」 ,陳榮傑乃先後朝黃鰅

受之口唇部 、吳炳躍之胸腹部各射擊1槍之事雷均係引用共同被

告陳榮傑於79年 l0月 17日 、18日 之警詢 ,以及79年 10月 18日 偵查

中之供述 。

2、 共 同披 政#襁時年甫 18蔆.,主涉 殺 名 替 呈之 笨 9 
一

方 面為 管 ．一 方 面承 向紫放 告 李左 臨 以及 冬 方基 於 仇 故 ．l免

以及破無之歷力 ,故其於妓作禁錄時多所時路或降匿卸女 ,或迫

於 現十座 而右不 守 陳述 ,已可佰 身▲．而盤諳 人工 搖 因共 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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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 牛 哎 發 已錘 於 出 20日 捨 央 兄 亡 於 求 中文錘 生1 年 8 月

請人拉宜對空詰問 ,更追論陳兼傑上開不才ll#請人供述
一
嗣於偵

生以及密理中均有期兵之不一致之情況 ,雖聲請人因畏懼接受調

查逃匿 ,但國家卻於全朵求水落石出之時 ,陳榮傑已身陷日固之

際 ．急於執行扮洪 ．而造成拜詩人工信相對此投重要之證人無法

行使對愛諾問權 ,比係因可歸貴國家於年請人司法程序未完全確

定之時 ,即執意槍洪陳茶傑 ,以致#請人死無對證 ,非可歸責於

#請人 ．上開未經聲請人行使對質諾問之陳榮傑證述 ,全然歸責

於國家權力造成 ,依 「歸責法則」 ,該 等未經對質詰問之證述應

不具有發據能力 ,亦不能作為本案有罪論斷之依據 。否則即牴觸

憲法第16條訴訟權之保障 、憲法第8條 第1項 之正當法律程序及違

反 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第14條第3項 第5款 「凡受毋ll事控

訴者 ,均有權一律平等享有詰問對其不利證人」之 「公正審判最

低限度保障」。

3、 惟本件原因案件確定終局判決即最高法院l00年度台上字第3905

號刑事確定判決及其所維持之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99年度上重

更 (三 )宇第214號封ll事判決第4頁認 :『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

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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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 ,除法律有規定者外 ,不得作為證據 ,毋ll事

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 固有明文 ,惟被告以外之人於密判中死亡 ,

或滯留國外或所在不明而無法件喚或特啦不到者 ．其於檢察李務

官或司法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 ｝經發日月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 ,

工為甜明犯罪李女之存否所必要者 ,得為證球 ．亦為毋ll芋訴訟法

第 1﹉59條之3第 1歉 、第3放所明定 ．直共同被告陳弟你紫於 8﹉1年8

名 20日 出ㄦㄔi珀圭站忠死亡 〔身▲台泔基鼓地方法院檢率甹81年皮執他字

弟964號卷第2頁 ),而 其於警詢供述中 ,就有關槍枝是否為共同

被告李光臨所提供及被害人2人是否均為陳榮傑所槍殺等節 ,核

與其於原審證述不符 ,然衡諸共同被告陳榮傑警詢所為之供述 ,

係於案發後不久接受司法警察調查所為之陳述 ,且對於當日何人

在場之各項細節均能清楚陳述 ,參以其自承犯罪與被告工信福關

係密切 ,並無任何卸責或嫁禍他人之任何動機存在 ,足認其甘時

之陳述具有可信性之特另l︳ 情況 ,且陳無傑當時與被告在螃 ,又係

女際開槍之人 ,自 為證明被告犯罪事千之存否所必要 ,是認共同

被告陳弟傑於苦曲之陳述 ．依刑寧訴訟法第159條之2一 弟159條

之3規定 ,應有證技能力 口〕〔見附作上第4頁 )

4、 據上可知 ,本件原因案件石在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法規範即刑事訴

訟法第159條之3第 1款之規定(下稱系爭規定),住以證人 (各共

同被告作為證人)死亡者
一
作為被告對質拷問牡之矽︳!外 ,朱區別

證人之死亡是否因國家權力所造成而為不同規定 ,且未規疋法院

得否採納未經被告對質諾問 小已進國家槍洪證人之不才ll證述 ,作

為對被告有罪幹所之證掠 ,致令 「因證人遭國家槍洪死亡 、無法

受詰問導致事實不明之不利益」歸由被告承擔 ,且本件原因案件

確定終局判決亦因對被告基本權 「保護不足┘之系爭規定 ,採認

未經聲請人工信福對質詰問、已遭國家槍決死亡之證人陳榮傑警

詢筆錄之證據能力 ,致侵害舞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基本權(訴訟權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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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   正當法律程序權)以及受 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保障之

2   「詰問不利證人」權 。

3｛二｝ 涉及之忠法條文或忠法上之雄才l︳ :

碎   憲法第16條訴訟權之保障 、憲法第8條第1項 之正當法律程序以及

5   《公民與政治權牙l︳ 國際公約》第14條第3項 第5款 「凡受刑事控訴

6   者 ,均有權一律平等享有詰問對其不利睡人」之 「公正審判最低

7   限度保障」．

8二 、所經過之訴訟程序及確定終局裁判 :

9(一 )按聲請人工信福涉犯殺人案件 ,經台灣嘉義地方法院檢察署以79

l0  年度偵字第3063號起訴書提起公訴 ,經台灣嘉義地方法院以95年

1l  度重訴緝字第2號毋ll事判決 ,判處犖請人共同連緻殺人 ,累犯 ,處

12  死研l!,禠奪公權終身 。雄請人不服提起上訴 ,經 台灣高等法院台

13  南分院以97年度上重訴字第284號刑事判決駁回上訴 ;聲請人仍不

l再   服 ,再提起上訴 ,經最高法院以97年度台上字第4263號刑事判決

15  認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前審判決有判決理由矛盾之違法 ,而 將

巧  原判決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 。

17(二 )嗣經台潛高等法院台南分院再以97年度上重更 (一 )字第305號刑

18  事判決將原判決撤銷 ,仍判處聲請人共同連緻殺人 ,累犯 ,處死

lθ   刑 ,褫奪公權終身 。犖請人仍不服再上訴 ,再次經最高法院以98

20  年度台上字第6294號刑事判決 ,以原判決以卷內所無之證據 ,資

21  為判決之基礎 ,允有採證遠背證據法則之違法 ∼應於審判期日胡

22  查之證據而未子調查之違法以及判決理由矛盾之違背法令 ,撤銷

23  發回台潛高等法院台南分院再攻更審 。

邱 (三)其後 ,再經台潛高等法院台南分院以98年度上重更 (二 )字第337

25  號判決 ,撤銷原判決 ,改判處聲請人教唆連破殺人 ,累犯 ,處死

2b  刑 ,褫奪公權終身 。聲請人再上訴 ,仍 經最高法院以99年度台上

27  字第5976號刑事判決 ,以原判決應調查之重要證據未予胡查致事

28  實未臻明確 ;引 用陳榮傑 自白書有判決理由矛盾 ;適用研ll事訴訟

6



l  法第159條之3未說明 「較可信之特別情況」而有判決違誤之違法 ,

2  撤銷原判決發回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。

3(四 )嗣經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以99年度上重更 (三 )字 第214號刑事

碎  判決 (見附件1),撤銷原判決 ,又改判處聲請人共同連緻殺人 ,

5  累犯 ,處死研ll,褫奪公權終身 。聲請人不服 ,緻 又再上訴 ,再經

b  最高法院以l00年度台上字第3905號刑事判決 (見附件2)駁 回上

7  訴確定 。【犖請人原因朵件之歷審判決字號及裁判 日期 ,詳如

8   「歷密裁判清單」(附件3)】

9(五 )另 犖請人對於台踏高等法院台南分院99年度上重更 (三 )字第214

l0  號刑事判決聲請再審 ,亦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於l00年 10月 28

l1  日以l00年度聲再字第l04號刑事裁定駁回再蕃之犖請 ;鋒請人提

12  起抗告 ,仍遭最高法院於l00年 12月 29日 以100年度台抗字第l074

13  號刑事裁定駁回抗告 。又好請人再於101年 2月 7日 籃請非常上訴 ,

1碎   亦遭最高法院檢察署於l01年2月 29日 駁回。

巧 (六 )#請人前已窮盡所有救濟途徑 ,惟仍認上開確定終局判決即最高

16  法院l00年度台上字第3905號刑事確定判洪及其所維持之台灣高等

17  法院台南分院99年度上重更 (三 )字 第214號刑事判決所適用之法

18  規範即毋ll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第 1款之規定(系 爭規定),有上開違

lθ   憲疑義 ,聲請人爰依憲法訴訟法第92條 第2、 3款之規定 ,於憲法

20  訴訟法修正施行後六個月內 ,提出本件法規範憲法審查之聲請 ．

21三 、確定終局我去ll所適用之法規熊 (法律或命令)之名稱及內容
=

22(一 )本件原因案件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法規範(系 爭規定)即毋ll事訴

23  訟法第159條之3第 1款規定 :

邱  「被告以外之人於密判中有下歹l︳ 憭形之
—

—

其於檢察華務官、司法

苦蔡 官或 司法苦蔡調 查 中所 為之 哎 述 經 證 明真右 可信 之 時別 情
5
 
 
b
 
 
7

2
 
 
2
 
 
2

況 ．且為證明犯罪事千 否 所 必 車老 ,得名證披 工

7

一 、死亡者 旦一┘



1(二 )本件原因案件確定終局判決即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905號刑

2  事確定判決及其所維持之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99年度上重更

3   (三 )字 第214號刑事判決第4頁 認 :『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

玝  之言詞或書面陳述 ,除法律有規定者外 ,不 得作為證據 ,毋 l｜ 事訴

5  訟法第159條 第1項 固有明文 ,惟被．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死亡 ．或

b  澣留田外或所在不日月而無浩仔女或#喚不到者 ,其於檢察寧務官

7  或司法苦界禍直中所為之陳述 ．經睡日月具有可信之特別特況 ．且

8  為證明犯罪事千之存否所必要者 ,各為證拉 ,亦為打l︳ 寧妳訟法年

夕  159條之3第 1款 、第3款所明定 ．查共同被告陳榮傑葉於81年 8月 2。

l0  日執行槍洪死亡 (見台站甚義地方法院檢察署81年度執他字年96在

ll  號怒第2頁 ),而其於苦詢供述中 ,就有關槍枝是否為共同被告李

12  光臨所提供及被害人2人是否均為陳榮傑所槍殺等節 ,核與其於原

13  審證述不符 ,然衡諸共同被告陳榮傑警詢所為之供述 ,係於案發

l碎   後不久接受司法警察調查所為之陳述 ,且對於當日何人在場之各

15  項細節均能清楚陳述 ,參以其自承犯罪與被告王信福關係密切 ,

16  並無任何卸責或嫁禍他人之任何動機存在 ,足報其#時之陳述具

17  有可信性之特別情況 ,且陳持傑當時與被告在場 ,又係女際開槍

18  之人 ,自 為證明被告犯罪事千之存否所必要 ．是認共同被告陳弟

傑於 各詢之 哎述 ｝假研lJ客訴訟法銘159條之2、 第159條之 3規定 ．lθ

20

21

22 去 、

23  一
 
、

2猝

25

26

27

28

慮 右發 技 能 力 ．山〔勇▲附羽├1銘 4百 )． 堪認本件原 因案件確定終局

判洪確有適用系爭法規範(即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第 1款規定)。

確定終局我去l｜所適用之法規先或該裁判避忠之情形 :

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拉格觸危法 :

本件原因案件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法規範即刑事訴訟法第159條

之3第 1款之系爭規定 ,僅 以證人 (含共同被告作為證人)死亡者 ,

作為被告對質詰問權之例外 ,未區別證人之死亡是否因國家權力

所造成而為不同規定 ,且未規定法院得否採納未經被告對質詰問、

已遭國家槍決證人之不利證述 ,作 為對被告有罪論斷之證據 ,致

┬3



l  令 「因證人遭國家槍決死亡 、無法受詰問導致事臂不明之不牙ll益 」

2  歸由被告承擔 ,牴觸憲法第16條訴訟權之保障 、憲法第8條第1項

3  之正當法律程序及違反 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第14條第3項

碎  第5歉 「凡受研ll事控訴者 ,均 有權一律平等享有詰問對其不利證人」

5  之 「公正審判最低限度保障」,侵 害被告受憲法保障之基本權(訴

6  訟權 、正當法律程序權)及受 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保 F＿幸之

7  「詰問不利證人」權 。

8二 、犖請人對本兼所主張之土場及見解
=

9(一 )對質 、諾問係保陣刑事被告防架權受公平客 >l︳ 之一環 ,因 證人已

10  死亡或客挽上無法受詰問半致事千不明之不利益 ,依 「歸貴法

1l  貝ll」 ,不應節由被告承搪 ,法院亦危不能採納未經被告對質、詰

12  問之不才l｜證詞 ,作為判決被告有罪之依球 :

13 1、 按兛法弟16僚保陣人民之訴訟雄 ,就刑事被告而言 ,色台其在拆

1碎   訟上危享有充分之防架權 ．研l｜ 事被告諾問證人之權才l︳ ,即屈該等

15  桂才l〡 之一 ,且屈忠法第8條第1項規定 「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

上b  率問處罰」之正當法律程序所係陣之權矛l1． 為確保被告對證人之

17  詰問權 ,證人於審判中 ,應依法定程序 ,到 場具結陳述 ,並接受

18  被告之詰問 ,其 陳述始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有之判斷依據 ,比

19  有大浩官弟582號解釋文及解界理由著可參 。

20 2、 坎按 ,被告有與透人對愛或特問社人之撒利 ．比項坩安 、持問堆

21  為危法係陣之基主人球 ．乃被告重要之訴訟防黎堆才l｜ ．是得為證

”  據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 ,發 質上應解釋

23  為係指 已經被告或其辯護人行使反對詰問權者而言 。如檢察官於

“  偵查中訊問證人程序 ,未予被告或其辯護人行使反對詰問權之機

25  會 ,除非該陳述人因死亡或身心陣礙致記帖喪失或無法陳述 、或

26 澣 留國夕卜或所在不明而無 法付喚 或#唾 不 到 、或王︳】左在 鈺正 昔理

27  由在絕陳迅外 ,均癌傳喚該陳述人到庭使被告或其辯社人有行使

28  反對諾問推之機令 ,否 則該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 ,其證據

9



1

2

3

碎

5

b

7

8

9

l0

l1

12

13

l再

15

1b

17

18

19

20

21

22

23

必

25

2b

容許性即有疑義 。又對於被告之請求對質 ,除顯無必要者外 ,不

得寸互絕 ;且 因發現真發之必要 ,得命證人與他證人或被告對質 ,

亦得依被告之聲請 ,命與證人甾質 ,刑事訴訟法第97條第2項 、第

184條第2項 分別定有明文 。則除符證事劈已甚明確 ,顯無對質之

必要外 ,在發現真密及維礎被告防禦權益下 ,法院不得拒絕被告

對質詰問之請求 ,若 法院認待證事安已臻明確而無對質之必要 ,

亦須於判決內予以說明 ,否 則即有理由不備之違法 ,此亦有垂丘

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6174號≠l︳ 決意旨可參 。

3、 又依學者林鈺雄之分析
l:『

法院應透過平衡與補償的程序性措施 ,

確保整個審判程序的公平性 ,使其對被告的不利降到最低 ,即 應

以對被告防禦才在的補償作為質問容許例外的必要條件 。而容許例

外之四大檢驗法則 (檢驗基準)為 : (1)義務法貝︳!:國 家機關自

身負有促成對質詰問的義務 ,故應先履行傳拘等義務 ,始 能成立

質問的容許例外 。此法則直接規範依據是法院負有澄清義務及違

反時構成判決當然違背法令 ,即刑事訴訟法第163條 、第379條 第

l0款 。(2)歸責法則 =不才l︳證人不館至l︳ 庭對質站問 ,必須是非年困

於可歸貴於國家之事由所致 ,否則法院不能採納未經質問的不才吐

設詞 ．折l｜ 事拆訟法並無歸責法貝l︳ 的直接明文規我 ,應求諸於鮭放

要求及勝律規定的對質詰 F.H相 關規我 σ(3)防黎法貝l︳ :即便合乎前

述兩項要件 ,也應本於補償平衡的公平程序要求 ,盡力保障被告

較佳防禦的可能性 ,始能構成未經質問之容許例外 ．亦即本項法

則要求次佳防禦之替代方法 ,及給予被告用其他方式質疑證詞之

機會 ,如刑事訴訟法第177條明定之替代訊問方法 。(4)佐證法貝ll:

未經質問的不利證詞 ,因 合乎前述三項的容浦例外要求而取得撥

據能力者 ,仍應注意佐證法則的證明力限制 ．亦即該不利陳述既

不得作為有罪裁判的唯一證據 ,也不得作為其主要證據 ,仍應以

1參閱林鈕雄 ,〈 坩質諾問例外與傳開例外之衝突與出路一歐洲與我國裁判發展之比

較與評析汁 《台灣法學雜誌》第l19期 ,200q年川 h第 91至 115頁 。
10



5
 
 
b
 
 
7
 
 
8

l  其他證據來驗證該不利陳述的真責性 ．此法則類似刑事訴訟法第

2  156條第2項 ,與上開三法則不同之處在於 ,此一法則是證明力層

3  次問題 ,而 前三法則均是證據能力問題 。』

猝 4、 對質 、諧問既孫保陣毋l︳ 事被告防紮稚受公平審判之一跟 ．如因誼

人已死亡或客挽上無法受詰問 (如證人因身心陣礙致記憶喪失或

無法陳述 、或滯留國外或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嘸或傳喚不到等),

所年致寧愛本明之不才l︳ 鼓 ,依前揭 「蹄貴法貝︳l＿︳自不應節由被告

夕  #l︳ 泱被告有罪之依打 此涉及正當法律程序及公平審判之保障 ,

l0  核屬憲法層次議題 ,自 應由大法官予以闡明之 。

l1 5、 惟本件原因朱件確定終局#l｜ 洪所適用之法規範即研l︳ 事訴訟法年159

12 條 之 3 銘 l數之好▲定〔系爭好淀 ) 以證人 〔合共同被告作為證人)

l3  死亡者 ,作為被告對質詰問稚之例外 ,未區別證人之死亡是否因

Ⅱ  國家權力所造成而為不同規定 ,且求規定浩院持否採納未經被告

15  對愛站問
一
已道田象槍洪證人之不利證述 ,作為對被告有罪論新

16  之證抹 ,致令 「因證人道田象槍決死亡 、無法受詰問斗致事十不

17  明之不才l｜ 益＿︳持由被告承姆 ,況依前述之 「歸責法則」 ,該等未

18  經被告對質諾問、已迪國家槍決螒人之不利證述 ,應不具有證據

19  能力 ,亦不能作為有罪論斷之依據 ,惟本件原因案件確定終局判

20  洪因適用對被告基本權 「保護不足」之研ll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第 l

21  款系爭規定 ,採認未經聲請人工信福對質詰問、已迪國家槍決死

22  亡之證人陳染傑警詢筆錄之證據能力 ,顯 已牴獨憲法第16條訴訟

23  權之保障、憲法第8條第1項冬正當法律程序 。

2↑ (二 )於本案拜詩人之原因素件中 ,因 有多位關鍵證人 (含共同被告作

25  為證人)己道國家槍決死亡或有其他客挽上無法受詰問之情事 ,

26  然法院竟仍逕採納未經犖請人對質 、詰問之不利證述 ,作為對#
27  請人有罪淪斯之證球 ,才 已侵害年請人受憲法第16條保陣之訴訟

28  權及違反憲法第8條弟1項所定之正當法律程序 :

● ●

l1



l

2

3

碎

5

b

?

8

θ

l0

l1

12

13

l¢

15

lb

17

18

l妙

20

21

22

23

外

25

26

27

28

l、 經查 ,聲請人原因案件之確定終局判決認定涉案槍彈係李光臨

(即 李慶臨)於飲酒期間 ,驅車外出至不詳地點取回至該店後 ,

交與被告王信福持有 (此部分完全未有證據證明)之事實 ,而 認

定工信福於飲酒期間 ,因 不滿店東洪清一殷勤招待 已下勤 ,但仍

著警察長褲 、上身穿便衣之警員黃緝受 、吳炳耀 ,而 不前往其酒

桌敬酒 ,且該店服務人員播放點歌有誤等故 ,而 對店東及警員設

罵:「 幹你娘 !大 目仔 (洪清一之綽號)道家店明天不報你開了」、

「警察有多大 ,警察有什麼了不起」、「我王信福要抓我管訓也

不要緊」等語 ,因 黃鯤受以 「王先生也沒什樣 ,為何叫他要關店」

等語 ,引 致王信福不快 ,王信福即將手槍交與陳榮傑 ,並指著黃

鯤受 、吳炳耀2名 警員稱 :「 結掉這二個」 ,陳榮傑乃先後朝黃鯤

受之口唇部 、其炳耀之胸腹部各射擊1槍之事其均係引用共同被告

陳榮傑於79年 l0月 17日 、18日 之警詢 ,以及79年 l0月 18日 偵查中

之供 述 。

2 、．｝生共 同被 著 陳 築傑 日丰年 宙滿 18姦 真 涉人槍 殺 二 名 警 員之 琶 案

一 方 面為卸 音 一 方 面 承 發 同 案描 告 姿 唐 臨 以 及 筶 方 於 同 劭 j敵

愾以及破案之壓力 ,故其於嫂作筆錄時多所路勝或隱盟卸女 ．或

迫於 現會壓力 ,而 有不會陳述 ,已可子頁見 。而聲請 人 工信 福 因共

同被 告 陳 發傑 已經於 81 年 8 月 2 0 回埶行槍 決死亡 【另原因案件確定

終局判決對於證人洪清一 (已 歿)、 蔡永祥 (已歿)、 蔡淵明

(已 歿)等共同被告於司法著察前、檢察官前之審判外陳述是否

具有 「可信之特別情況」之認定亦有疑義】 ,已迣槍洪死亡之離

人陳榮傑於本案中未經聲請人行使對質詰問 ,更道論 陳榮傑上 開

不利聲請人供述 ,嗣於偵查以及 理 中均 有翻 異 之 不 一致之情況

雖聲請 人 因畏懼 受調 查逃 匿 但 國宏卻於全案未水 落石 出之 時 ,

陳榮傑已身陷固固之際 ,急於執行槍洪 ,而 造成犖請人對比發宣

要 之證 人 法行 使 對 質詰 問權 比係 因可歸 貴 國家於 聲請 人 司法

時 ,即 執意槍洪陳蔡傑 ,以致聲程序 未 完全確 定之

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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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  非可歸黃於舞請人 。故上開未經掙請人行使對 質諾間之證述 ,全

2  然歸貴於國家權力造成 ,依前揭 「歸貴法則 】,該 等未經對質詰

3  問之證述自不具有證據能力 ,亦不能作為本案有罪論斷之依據 。

再 (三)法院逕採納未經年請人對質、詰問之不利證述 ,作為對年請人有

5  罪論所之證球 ,亦與 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第14條第3項第

b  5款所規定 :「几史丹l︳ 事控訴者 ,均字有詰問對其不利之證人的最

7  低限度保陣。」有道 :

8 1、 按關於刑事被告之對質、詰問權 ,大法官釋字第582號解釋理由書

已明白開述 :『 毋ll事被告享有此項權才ll,不論於其美法系或大陸

法系國家 ,其刑事審判帝ll度 ,不翰係採當事人進行模式或職權進

行模式皆有規定 (如 美國憲法增補條款第6條 、日本憲法第37條第

2項 一日本研ll事訴訟法第304條 、德國刑事訴訟法第239條 )。 1950

年l1月 4日 簽署 、1953年 9月 3日 生效之歐洲人權及基本自由保障公

約 (EuropeanConven七 ion  fOr七hePr0七ecti0nof HumanRigh七 S

andFundaⅢental FreedoⅢ s)第 6條 第3項 第4款及聯合田於1966

年12月 1。 日通過 、1976年 3月 23日 生效

一

公民及政治權利田降′ㄙㄟ盥

( Intemational ﹉Covenant   on   Civil   and   Political

Ri山ts)第 14條弟3項 第5款 ,亦均見 定 :凡受刑 事控訴者 ．均字

9

l0

l1

12

13

l碎

15

lb

17

18

19

20

21

22

23

2再

25

2b

27

28

有詰問對其不利之證人的最低限度保陣 。足見刑事被告享有詰問

證人之權利 ,乃 具普世價值之基本人權 。在我國憲法上 ,不但為

第16條之訴訟基本權所保障 ,且為第8條 第1項 規定 「非由法院依

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」 、對人民身體自由所保障之巫當法律程

序之一種權利 (本院釋字第384號解釋參照)。 』

2、 又依聯合國人撒華務安勇守對 《公民與政治權才ll國 際公約｝疑二A

條加以問述之 「第32號一般性患見守」(取代第13號一性意見書 ,

第90屆 會議 ,2007年 ),其 中弟39段更已明 出 「銘14條 第3

歉弟5項保證被告有技訊問或已訊問對他不才l︳ 的證人 ,並使對他

有井lJ的證人在與對他不才l!的 證人相同的條件下 出定和受訊問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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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

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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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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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再

25

26

27

28

對於確保被告及其律師進行有效轉吐 ,並因此保陣被告拚有同

樣法瑋推才︳l促才史設人出庭和像新方一樣訊問和諾問任何證人 ,

作為程 平等原貝ll適 用的道一保陣很重 準此 ,如 內國法．   ︳   ．

院逕為採納未經毋ll事被告被告對質、詰問之不利證述作為對被告

有罪諭斷之證據 ,即與 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第14條第3項

第5款所規定 :「 凡受刑事控訴者 ．均享有詰問對其不利之證人的

最低限度保障 。」明顯有違 。

3、 2018年聯合國人琺事務安貝令對 6公民與政治稚才｜｜田時公的》弟

1心條加以開述之 Γ第3。魄一投性意見」弟41段又進一步摘珠 :拆松

中速反公政公約弟14條規定之公平密判段低保陣而作成之苑別刊

洪 ,將使#ll決具有任兞性愛而同時構成遊反公政′ㄙㄟ約銘6僚志意扭

守生命強之規軒 此這種違反行為可能涉及 :⋯被告無法站問相

而證人 ;在毋ll事訴訟各階段 ,包括刑事偵訊 、預審 、審判和上訴

在內 ,因 律師與當事人無法在秘密情況下會面 ,缺之有效代

理 ;⋯缺乏足夠的時間和便利以準備辯護 ,包括無法獲得進行法

律辯護或上訴所必需的法律文件 ,如 向法院提 出的正式公訴中

請 、法院判決或審判筆錄⋯等等。

4、 據上所述 ,本件原因案件確定終局判決即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

第3905號刑事確定判洪及其所維持之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99年

度上重更 (三 )字 第214號刑事判決所適用之刑事訴訟法第159條

之3第 1款之系爭規定 ,關於被告對質 、詰問權之例外 ,佳以證人

(合共同被告作為證人 )兄亡若 ,作為被告對 質諾 問越之例 外 ,

失 區別證 人之 死亡 丹 不 因 困 象旌 力所 造 成 而為 不 向 好︳定 且 夫 親

定法院得否採納未經被告對女詰問 、已道田家槍決證人之不利證

述 ,作為 告有罪論圻之證球 , 致令 「因證 人道 國 洪死亡 、

無法受拮問斗致華升不明之不才l︳ 垚┘歸由被告承拚 ,應 已牴觸憲

法第16條訴訟權之保障 ◥憲法第8條第1項 之正當法律程序及已具

有國內法律地位之 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第14條 第3項 第5

1再



1  款 「凡受研ll事控訴者 ,均有權一律平等享有詰問對其不利證人」

2  之公正審判最低限度保障 。

3(四 )依捄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令針對 「持缺狀態」或 「延缺侵犯」之

玝  判決先例 ,「 第36號一效性意見」第41段之開群 ,對從公約生效前

5  開始之人權侵害 ,延出到公約施行後仍構成侵犯或影年之索件 ,亦

b  有適用 :

7 1、 按藉助於台灣 「棋擬憲法法院」的經驗 ,幻 19年由台灣法學界發起

8  「模擬亞洲人權法院」的構想 ,並邀集眾多公民國體共同努力 ,獲

9  得多國響應 ,最後並由來自.馬 來西亞 、台灣 、新加坡 、夏威夷、孟

加拉 、日本 、泰國、印度 、韓國、斯里蘭卡的法官組成的 「棋擬亞

洲人權法院」 ,並選定 「邱和順案」為首件審理案件 。在數個月的

等備以及 2019/7/27、 28兩 日的審理後 ,「棋擬亞洲人堆浩院」於

2019/l0/17作 出判洪 ,宣告被告中華民國政府違反 <公民與政治權

才l｜ 國際′ㄙㄟ約》弟l〦條關於國鞡 係洋人民接受公平率判的稚利 ,以

及第7條禁止酷研l｜ ,或錢忍 、不人道或有召人格之處迸或懲胡之義

務 ．本判決由來自亞洲各國的法官共同做出 ,認定台灣政府侵犯了

邱和順的基本權利 【附件4】 。

依據 「棋擬亞洲人璀法制 201g/19月 7判決理由第29段至年32段之

如下見解 ．琳合國人權事務委員 「持館狀態 或 「延紓侵犯

之判決先例門明 :公政公約及其一姓性意見 ,對從公約生效前開始

之人撒侵害
一
延故王︳︳公的施行俊仍球成復犯:或彩孕之

一
朵件 ,亦有適

用性(參見附件4「棋擬亞洲人權法院┘判決書):

判決理由第29段 :

關於 〔公民與政治稚才J︳ 國際公﹉的>自 lg67年至2●●9年的法律適用

性 ,亞洲人雄法院指出被告 【按即中華民國政府】自1967年簽母公

約後並未進入任何保留期 ,因 此被告具備避免做出進#′ㄙㄟ約 宗旨

行為之我信義務 ．關於 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之目的 ,聯合

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指出其包括保護人民免於西告刑 、或殘忍、不人道

l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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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以及其接受公平審判之權利 。故自1967年

路畢在‥瓏 告印度▋心民其政指描刊田壢查盥上垂盛生生墓 。

判決理由第30段 :

雖然被告主張其2009年 12月 l0日 以前之行為並不被 《公民與政治權

才l︳ 田 的｝之條文 ,m巨 自玿L2009年 2 月1比 起 ,披 即持竹

地史其 。屆時 ．原告 【按即邱和〕頓】 絫件尚未結素 因︳比 ,

<於民與政治璀利漍條公的﹉〕﹉送盪出出血Ⅲ迎生超└。值得注意的是

《兩公約施行法》第三條 ,揭 示適用兩公約規定時 ,應參照其立法

意旨及兩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 ．運用 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

公約》規範在比案件時 ,人權事務委員會一般性意見及解釋皆被參

酌 。

判決理由第31段 :

關於 <公 無政治旌才lj國 際公約> 對比案件適用性 ．本 院採 納 人

l

2

3

碎

5

b

7

8

p

l0

11

12

13

1碎

15

l心

17

18

l少

幻

21

22

23

2¢

25

26

27

28

堆 客盎 基 已舍針 對 「捧 甜 故 應 ︳垚.「 鈺 出任 犯 ︳山 乎︳!樹 。人被事務

姿塤琀螢於從公的生放前用現﹊的人租復含

一

﹉

成碩璨週遍狙出蛆出鈕生生生生生生(註4屯oVel犯 e訴加拿大 ,聯

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1981/7/30之 意見 ,UNDoc.A/36/40(Sup.

No.40)第 11段 )。 未能給予道娘佳犯的被客人

稱之為 「延缺侵犯」(註5心.E.訴阿根廷 ,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

1990/3/26之 意見 ,CCPR/C/WG/36/DR/275/1988,第 7.2毛走) 。≡三╧墊

雄 犯曲人將持缺作為校各人 ︳直到一「國家政放透過表示或女ㄥ上

認可其傷 害 ,並給 予其道 古公 約 效 淋 。 ︳(音
=6:SCordino 訴

義大利(No.l)〔 GC︳ ,no.36813/97,ECHR2006,第 180段 。同見英國死

刑專案提交之法庭之友意見書第 658段 )．

判決理由第32段 :

被告台 <兩公約:施行法｝似 §$9﹉年12月 16日 生址鈺 ,壘受到 《公

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之規先。屆時 ,原告仍因其於1988年道控

犯符愛刮慈刮沖-地仍破生璋以寧候琺悅曲亞生型土一亙笠壁盤且

16



1

2

3

可

5

b

7

8

θ

lO

l1

12

13

1再

15

l〈5

17

18

在爭取上訴及重率 ,而檢方和法庭皆有義務在考慮採納供述證據 、

定罪證據等時 ,遵守 《公民與政9台權利國際公約》之標準。原告並

求破得任何針對球耦人描崔犯的救濟 ．道必然構成 6公民甚╧塗壁

才ll國 際公約>中所謂的 「持鎮狀態Ⅱ。當高等法院於20l1年作出判

決且最高法院確認其為最終判決時 ,洪庭基於 ｛兩′ㄙㄟ約施行法)應

該考童 <公民與政治推利國際公的)之相而且館 ．

3、 據上 ,依據 「模擬亞洲人權法院」2019/10/17判決所揭示聯合國人

權事務委員會所持 「持錢狀態」或 「延缺侵犯」之判決先例見解 ,

聯合國人權事務安員合 <公政公的>「 第36號一般性意見」第41段

之 m揮 ,即 工訴訟 中遠反 公政 公 出 14條好︳定之 「
′▲
、
平 慈 判 是低 保

陣」而作成之死升l!判 洪 ,例如 =在研l︳ 事訴訟各階段 ．包括研l︳ 事偵訊 、

預密 、審判和上訴在內 ,缺乏律師有效代理/辯註 ,將使判決具有

任意性質 ．同時構成遊反公政公的弟6條恣意求｜j等生命牲之規錢
一

上開誠命對從公約生效前開始之人權侵害 ,延緻到公約施行後仍構

成侵犯或影響之案件 ,亦 有適用。換言之 ,對於系爭確定終局判

洪即最高法院l00年皮台上字弟3905號研︳︳喜確定判洪之弟詩人工信

名殺人案件 ,<公政公約>「第36號一般性意見」第41段m群之上

開識命 ,亦仍有適用 。

lθ (五 )綜上 ,本件原因案件確定終局判決即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

20  3905號刑事確定判決及其所維持之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99年度

21  上重更 (三 )字 第214號刑事判決所適用之法規範 ,即毋ll事訴訟法

22  第159條之3第 1款 (系 爭規定)應 受違憲宣告 ,並 自 鈞庭就本件聲

23  請法規範憲法審查案件裁判宣示或公告之 日起失效 ,舉請人爰為

2再   應受判決事項第1項之聲明 。

25肆 、開於#請哲時處分 ,以停止平請人死研l｜之執行部份 :

2b一 、按 「聲請案件弊屬中 ,憲法法庭為避免憲法所保障之權利或公益

27  造受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,且有急迫必要性 ,而 無其他手段可資

28  防免時 ,得依聲請或依職權 ,就案件相關之爭議 、法規範之適用

17



l  或原因案件裁判之執行等事項 ,為暫時處分之裁定┘,憲法訴訟法

a  第43條第1項定有明文 。

3二 、次按 ,大浩官舉字弟585號解群理由書明揭 :「 保全制度固碼司法

可  權之核心機能 ,．
l佳 其制度具基本權利與公共利益重要性 ,當屬法

」  律保留範圍 ,應 由立法老以法律明定其制度內容 。於立法機關就

6  釋憲程序明定保全制度之前 ,本院大法官行使釋憲權時 ,如 因系

7  爭憲法疑義或爭議狀態之持級 、爭議法令之適用或原因案件裁判

8  之執行 ,可能對人民基本權利或憲法基本原則造成不可回復或難

少  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,倘依聲請人之聲讀於本案解釋前作成暫時處

l0  分以定暫時狀態 ,對損害之防止事劈上具急迫必要性 ,且別無其

ll  他手段可資防免其損害時 ,即得權衡作成暫時處分之利弊 ,若作

12  成暫時處分顯然利大於弊時 ,自 可准予暫時處分之宣告」．另外

13  大法官群字弟599號解群理由苦亦揭示 :「 如因系爭憲法疑義或爭

1再   議狀態之持缺 、爭議法令之適用或原因案件裁判之執行 ,可能對

15  人民基本權利 、憲法基本原貝ll或 其他重大公益造成不可回復或難

lb  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,而 對損害之防止事劈上具急迫必要性 ,且別

17  無其他手段可資防先時 ,即得權衡作成暫時處分之利益與不作成

18  暫時處分之不利益 ,並於利益顯然大於不利益時 ,依聲請人之聲

19  請 ,於本案解釋前作成暫時處分以定暫時狀態。」

20三 、依前引憲法訴訟法第43條第1項 之規定 ,並參酌大法官釋字第585

21  號及第599號解釋理由書 ,如 因 :(l)系 爭兞法疑我可能對人民基

勿  在世坐生成不可回復之重大損害 ;(2)對損害之防止事千上具急迫

23  於要性 ;(3)別 無其他手段可資防免 ;(4)權衡作成哲時處分之才l︳

鄉  益顯然人於不作成哲時處分之不利益時 ,則依聲請人之聲請 ,得

25  於本案解釋前作成暫時處分以保障人民之權利 。

2b(一 )生存權乃係人民一切基本權利之基石楚 ,一 旦剝奪人民之生存權 ,

27  則所有基本權利 (包含 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第6條 第4項

28  自動履行條款所賦予受死刑宣告者請求特放或減刑乏權才ll)均將

18



1  同時迣受不可回復且全面性地剝奪 。

2(二 )攻按 ,受死刑宣告者隨時處於可能受執行之不確定狀態 ,若不先

3  為暫時處分 ,聲請人可能於 鈞庭就本件學請法規範憲法審查案件

玲  裁判宣示或公告前 ,即 已進受死刑之執行 ,故暫時處分對於聲請

5  人顯有事發上之急迫及必要性 。

6(三 )又死刑制度之手段 ,僅有執行與不執行 ,並無其他可替代之手段 ,

7  故除予停止執行外 ,別 無其他手段可資代替 。

8(四 )再者 ,權衡本件作成暫時處分與不作成暫時處分之利弊 ,則作成

9  暫時處分之利益顯然大於不利益 ．析言之 ,作成暫時處分雖將使

10  死刑暫時無法執行 ,惟死刑之執行並非無法於 鈞ㄏ廷就本件犖請法

l1  規範憲法審查案件裁判宣示或公告後為之 ,現縱因暫時處分而延

12  緩聲請人之死刑執行 ,亦不致發生難以預見之急迫情事 ;反之 ,

l3  若 鈞庭拒絕作成暫時處分 ,則縱使日後 鈞庭就本件聲請法規範

l碎   憲法審查案件 ,作成為宣告系爭法規範達憲之裁判 ,惟聲請人之

15  生命亦已無法回復 。

16(五 )據上 ,就聲請人已受死刑宣告之確定判決 ,於 鈞庭就本件犖請法

17  規範憲法審查案件裁判宣示或公告前 ,應暫時停止執行 ,俾保障

18  聲請人之生存權及其他所有基本人權不致遭受毀滅 ,聲請人爰為

19  應受判決事項第2項之聲明。

夠 伍 、解決系爭規定達兞疑嶯 ,外須#請法規我憲法密直之理由 :

21一 、按於聲請人之原因案件中 ,因 有多位關盤證人 (含共同被告作為

22  證人)已遭國家槍洪死亡或有其他客觀上無法受詰問之情事 ,然

幻  法院竟仍逕採納未經聲請人對質詰問 、已造國家槍決證人之不利

必  證述 ,作 為對聲請人有罪論斷之證據 ,資 已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係

25  障之基本權(第 16條訴訟權 、第8條第1項 正當法律程序權)以及受

2b   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第14條第3項 第5款保障之 「詰問不

27  利證人」權(公正審判最低限度保障),基於憲法訴訟制度本即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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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 有保障人民基本權之主觀 目的 ,聲請人自有聲請 鈞庭進行法規範

2  憲法審查之必要 ,以 免含冤而死 ．

3二 、犖請人所涉殺人之原因案件審理程序 ,欠缺對生命推 、人性華放

4  之尊重 ,且在多位關鍵證人 (含共同被告作為證人)已遭國家槍

5  洪死亡或有其他客觀上無法受詰問之情事下 ,十 已產生 「田在人

客挽上 無勝受詰 P,月 斗致 客 守 不 明之 不才lj益 ︳ ,且此旅 因可蹄 音 國

安於 生誥 人 之 司 法 名 序 文 常各雄 定之 醉 ,即鉞 選 球器 人 哎 發篠

6

7

8

9

10

l1 ︳三 、

12

13

1碎

15

16

以致拼請人事後兄無 非可鐐 音於 丑請 人 然升ll事法院竟將

此等不利益完全歸由聲請人承擔 ,進而判處聲請人死研l｜ ．安難報

屬於嚴謹 、理性 、徹底排除恣意剝奪生命權風險之正當法律程序 。

危法審#ll機 關午有義務密酌 <公民與政治描才l︳ 幽降公約)相 關親 :

定及我國怎法保陣人民基本稚才l︳ 之精神 ,宣告#請人所涉原因朱

件雄良終局去｜l洪所適用之毛刑事訴訟法弟159條之3弟 生放之系乎規

定 ．因對被告基本權之 「保談不足」,應屈連怎 ,併依忠法訴訟法

弟在3條弟1項規定及去的大法官群字年585號及第599號解群作成哲

時處生｝於 鈞庭就本件年帝法規範忠勝密查案件裁判宣示或公告

17  前 ．哲時停止 人允毋l︳ 之執行 以免冤抑 並 維甚 憊法保 陣 人

18  民基本撒 之 真兞

lp四 、綜上所述 ,本件原因案件確定終局判決即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

20  第3905號刑事確定判決及其所維持之台潛高等法院台南分院99年

21  度上重更 (三 )字第214號刑事判決所適用之法規範 ,即并ll事訴訟

22  法第159條之3第 1款之系爭規定應受違憲宣告 ,並 自 鈞庭就本件

必  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案件裁判宣示或公告之 日起失效 ;且就聲請

“  人已受死毋ll宣 告之確定判洪 ,於 鈞庭就本件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

25  案件裁判宣示或公告前 ,亦應暫時停止執行 。

26

27

28

2°



l

2

3  此 致

碎憲法法庭  公基

附屬文件之名稱及其件鼓

5

b

7中

8

P

10

ll

12

13

華 民 國 l1上 年 4月 27日

具狀人

工信福

撰 狀人

訴訟代理人 高烊拜待師

(簽名蓋章)

文件編號 文件名稱或內容 備 註

附件 1 本件原因案件確定終局判決即最高法院l00年度台

上字第3905號研ll事確定判決影本1份 。

附件 2 本件原因案件確定終局判決所維持之台灣高等法

院台南分院99年度上重更 (三 )字第214號刑事判

決影本1份 。

附件3 聲請人原因案件之 「歷審裁判清單」影本1份 。

附件4 「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」2021年 5月 11日 網頁有

關 「模擬亞洲人權法院」2019年 l0月 17日

;宵
ll 決之經過說明以及判決全文中文翻譯影本 。

附件 5 #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之委任狀正本1份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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